关于进一步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

当前，我国正处在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历史阶段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提高教育质量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优先发展，科学发展，是高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。毕业生就业状况是社会检验、评价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，是学校核心竞争力之一。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，是保证学校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。学校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精神，加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毕业生就业工作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　　一、全面落实“一把手”工程，把就业工作纳入学校重要议事日程

（一）以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为组长的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协调小组，领导全校的毕业生就业工作。
（二）各单位要全面落实“一把手”工程，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把毕业生就业工作纳入议事日程,亲自部署和落实毕业生就业工作，切实解决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
（三）按照教育部文件规定的要求在确保毕业生就业工作机构、人员、经费“三到位”的基础上，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，完善就业工作的考评和激励机制，建立就业状况上报制度。
二、加强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，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择业观
（四）进一步加强对学生世界观、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教育，把对学生的择业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。引导大学生自觉到基层去、到西部去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，走与实践相结合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成长道路。

（五）加强毕业生心理辅导，引导毕业生客观、理性、辩证地认识就业形势，合理调整就业期望值，积极主动地就业。
（六）积极引导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。鼓励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就业。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“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”、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、“三支一扶计划”和征兵工作。
　　三、推进以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，从根本上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

　　（七）学校有关部门要深入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规模、结构和质量的需求，从专业设置、教学实践、师资水平等方面入手，把战略重点、工作重心放在全面增强高等教育与社会需要的适应性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上来。

　　（八）抓住毕业生离校前的教学环节，根据社会需要及时调整教学内容，增加必要的专业培训；要大力组织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实习实践，确保毕业生在离校前都能参加实习实践活动，增强毕业生的岗位适应性。

四、加快“全程化、全员化、专业化、信息化”的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的建设，全面提高就业指导与服务的水平

　　（九）重点做好就业政策的宣传和咨询，让毕业生及时、全面地了解国家和地方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，帮助毕业生用好政策；各单位要根据本单位专业特点和社会需求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与服务。

（十）成立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教学研究中心，负责全校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的课程建设、理论研究与教学实施。聘任专职就业指导教师，以专职就业指导教师为核心，建设一支专兼结合、校内外结合、专业化、高水平、相对稳定的就业指导教师队伍，改革教学内容，提高教学质量。
（十一）坚持“以基地带动市场，以市场促进就业”的战略，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，全力扩大我校毕业生就业基地的地域、行业的覆盖面，扩展其功能，发展全面的人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
（十二）加强毕业生就业信息的收集工作，着力解决就业信息不对称问题。调动全校力量及校友资源，主动出击，深入各行各业挖信息、找岗位，特别要加强与地方政府人事人才部门的合作，在适当的地区建立就业工作站，聘任就业信息员，组织异地招聘活动。

（十三）加强就业信息化建设，加大资金投入，完善就业信息网，建设远程面试室，为用人单位、毕业生提供更全面、更科学、更快捷的服务。
（十四）建立和完善特殊群体的就业援助机制。重点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并且就业困难学生的帮扶工作，对其进行重点指导、重点服务、重点培训和重点推荐，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。

　 （十五）鼓励和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。积极开展创业教育和实践活动，建设大学生创业园和创业孵化基地。对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开展有针对性的项目引导、技能培训、专家指导等帮助和服务。

    五、全力维护就业安全与校园稳定

（十六）加强校园招聘活动的安全保障，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，对毕业生反映强烈的问题及时解决，及时排查并消除不稳定因素和安全隐患。
（十七）重点防范招聘欺诈和传销陷阱，避免学生上当受骗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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